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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大陆企业前往台湾投资都有什么鼓励政策？

公司名称 上海启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

联系电话  13521317268

产品详情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伴随着两岸关系曲折前行， 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水平持续提升，为两岸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两岸主流民意。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是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支撑，是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陆续出台“31条措 施”、“26条措
施”、“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举措，不断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使两岸交流越走越深、两岸同胞越走
越亲，“两岸命运共同体”成为日益生动的现实。而民进党自2016年5月重新上台以来，否认“九二共识
”，推行“台独”分裂路线，致使包括两会商谈在内的两岸联系沟通和协商谈判机制中断，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也给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带来许多障碍。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
给中华民族的创伤。

台湾有关投资奖励措施是“租税”及“非租税”的奖励方案。

租税奖励部分，主要是“产业创新条例”，以“研发支出”的功能性租税奖励为主。非租税奖励部分，
根据 企业的需求，提供了技术研发补助、土地租金优惠、“政府”参与投资及低利贷款等措施。

租税奖励主要针对公司研发投资的抵减。台湾“财政部”和“经济部”根据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授权规
定，于2010年11月8日发布“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资抵减办法”，明确公司从事研发活动应具有高度
创新水平，且其活动样态系指为开发或设计 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生产程序、服务流程或系统及其原型所从
事的研发活动；为开发新原料、新材料或零组件所从事的研究发展活动。凡根据“公司法”设立的公司
，其研发活动符合上述规定的，适用研发投资抵减。2011年12月27日，台湾“财政部”和“经济部”修
正部分条文，明确公司研发支出项目的认定与公司研发活动的审查认定申请期限相同且须并案申请，并
配合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办理当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开始前3个月起至申报期间
截止日内（历年制公司于2月至5月底）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公司申请研发支出的项目认定，应与研发
活动审查认定并案提出。相关申请书表文件，凡属制造业及相关技术服务业者，可从该局网站“申请事



项及窗体”项下的编号0044与0045下载相关申请书表档。

非租税奖励：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了技术研发补助、土地租金优惠、“政府”
参与投资及低利贷款等措施。

（1）为鼓励业界执行产业技术之研发，“经济部技术处”推动多项科技项目，补助比例视项目性质与计
划内容，*高不得超过50%。

（2）依照“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第29条，为加速产业创新加值，促进经济转型及台湾发展，台湾“行政
院”设置开发基金（2006年10月与“中美基金”合并为“国发基金”）。此外，开发基金亦配合产业政
策，办理融资贷款，辅导产业健全发展。

（3）低利贷款，主要依照促进产业研究发展贷款计划、流通服务业优惠贷款计划、“行政院”“国家发
展基金”辅导中小企业升级贷款计划、农业科技园区进驻业者优惠贷款计划和振兴传统产业优惠贷款等
项政策。

华侨投资优惠:为鼓励华侨回台湾投资，“华侨依华侨回国投资条例”规定，该华侨死亡后，其遗产中属
于经审定的投资额部分，须按“遗产及赠与税法”规定估定的价值，扣除半数，免征遗产税。

支付岛外权利金免税:台湾“所得税法”第4条第1项第21款规定，台湾营利事业以技术合作方式使用岛外
营利事业所有的专利权、商标权或专门技术，其所给付岛外营利事业的权利金，经“经济部工业局”依
照“外国营利事业收取制造业技术服务业及发电业的权利金暨技术服务报酬免税案件审查原则”项目核
定者，取得的权利金，免纳所得税。岛外营利事业于取得“经济部工业局”项目核准后，应向主管的税
捐稽征机关申请核办免纳所得税。

我们坚信，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
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任何违背时代潮流发展的伎俩终将被唾弃，为两岸
同胞谋福祉、谋发展、谋幸福是人心所向。按照“一国两 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将给中国发展进步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新的基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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